社址使用同意書(範例)
本人　　　　　　　所有座落於花蓮縣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之房屋樓同意提供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合作社 做為社址使用。期間自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至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止。
恐空口無憑，特立此書

此致

      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合作社
立同意書人：




    簽名蓋章

身分證字號：

地

址：

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備註：請檢附屋主「房屋稅單影本」或「房屋所有權狀影本」一份

